
統一速達 (黑貓宅急便 )暨統一客樂得 (黑貓 PAY)服務報價暨協議事 項 
壹、客戶資料（請詳填粗框內之資料）客戶代號：□□□□□□□□□□-□□ 
□ 個人     □ 公司行號  □ 外籍人士/外交官 □ 財團法人/政府機關/學校 
□一年約    □兩年約     □專案     □ 新增客樂得    □ 新增新商品服務                                                                          
合約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  00  時  00  分起至        年       月       日  24  時 00  分止，
並以 GMT+8 之時區為認定基準。除另有規定外，涉及期間計算者，均以該期間末日 24 時 00 分，為期間之終止。 

簽約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公司登記地址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Email  

通訊聯絡人  電話 (   )- 傳真 (   )- 手機  

帳單地址 
□同公司□同通訊 

 

託運單調閱認證資訊欄位(必填) 

Email  

帳單聯絡人  電話 (   )- 傳真 (   )- 手機  

 

□0001 食品製造 □0002 運輸倉儲 □0003 農漁牧 □0004 3C 資通訊 □0005 工業製造 □0006 金融工商保險 □0007 百貨零售批發 □0008 傳直銷 

□0009 居家修繕 □0010 出版廣電 □0011 公共社福 □0012 網路電商 □0013 跨境電商 □0014 衛生醫療保健 □0015 餐飲旅館休閒 □0016 其它 

茲就                                                （以下簡稱甲方）與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暨統一客樂得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委託乙方代為運送商品及代為收取該商品貨款事宜，約定如下： 

貳、統一速達 - 配送服務   
一、運費報價資料                                                                           

1.運費報價：包裹規格之區分係以單件包裹之長度、寬度及高度之總和計算之，且各規格之單件重量限制以 20 公斤為上限。低溫包裹需預
冷 6 小時至冷藏狀態，或 12 小時至冷凍狀態，且確認未漏水方可交寄。                                                  

         規格 

 項目(元/含稅) 

常溫 低溫 

60cm 90cm 120cm 150cm 60cm 90cm 120cm 

本島牌價 130 170 210 250 160 225 290 

協議價格        

離島牌價 220 280 320 360 260 340 400 

離島互寄牌價 440 560 640 720 520 680 800 

退貨運費 
快速到店        

客樂得本島(離島依牌價)        

附加服務    

當日配服務費 10 20 30 40 10 20 30 

繁盛期服務費 常低溫各尺寸+10 元 (運費=協議價格+繁盛期服務費)上限為本島牌價 

花東地區服務費 常低溫各尺寸+10 元 (運費=協議價格+花東地區服務費) 上限為本島牌價 

報值服務費率 0.8% (運費=協議價格+商品申報價 x 費率)契約客戶申報上限拾萬元，不受託運條款第二條第二項限制 

特殊地點配送運費 比照本島/離島牌價 特殊地點區域詳見官網契客專區，乙方保有特殊地點修改權利 

新商品服務 
快速到店服務牌價 常溫 +20 低溫 +30 

(運費=協議價格+快速到店服務費) 
快速到店協議價格 常溫 +  低溫 +  

高爾夫服務費 310 元 (運費=310 元，輸入尺寸 150cm) 

2.說明： 
(1). 離島：係指除台灣本島以外的區域，目前涵蓋澎湖、金門、馬祖、綠島，離島互寄係指離島四地互寄；離島可配送範圍可上官網查詢。 
(2). 當日配服務：早上 11 點前交寄，當日 15~18 時可配達收件人：服務區域請詳閱官網。運費=本島協議價格+當日配服務費。 
(3). 繁盛期服務費：係指速達繁盛期特定區間交寄的包裹收取服務費(春節及中秋節前夕)，起訖日公告於速達官網及速達契客專區。  
(4). 花東地區服務費：係指台灣本島/離島區域寄往花蓮縣、台東縣之包裹〈花蓮及台東寄出之包裹，不加收花東地區服務費〉。 
(5). 報值服務費率：係指託運物價值超過新台幣貳萬元，至拾萬元以內者，使用報值宅急便服務需額外給付費用之費率。 
(6). 快速到店服務費：係指代寄往指定 7-11 供收件人領取包裹服務。【商品限制：長+寬+高<=105cm、限重 10kg 內、代收貨款貳萬元內】 

⚫ 甲方應負責要求甲方廠商，客戶如以「取貨不付款」方式寄送，需提供客戶真實姓名，並需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取件，否則乙方(含委託
廠商)得拒絕交付包裹，並以退貨方式處理，相關費用損失概由甲方負擔。乙方所代收之金額，應以託運單載明之應繳費金額為原則，
若有違誤應由甲方自負其責。乙方代理收受甲方客戶之繳款方式，僅以現金為限並全額支付，其他支付方式得以拒絕。 

⚫ 乙方(含委託廠商)執行本服務後，包裹可暫存於門市最高天數 7 日，若未獲領取將啟動退貨程序。若發生包裹有違反法令或至乙方(含
委託廠商)遭受損害之情形者，可提前退回甲方。 

⚫ 甲方使用本服務寄貨後，如發生甲方所指定之超商門市關店或轉店等情形，甲方同意乙方聯繫收件人或甲方後，取得指定配送地址轉
寄，包裹繼續配送流程。乙方執行本服務時如甲方客戶未至門市領取包裹，將通知甲方確認後，於 7 日內逕行退回甲方。甲方仍應給
付乙方該包裹運費、退貨運費，及代收作業處理費。如遇異常事件、天災等，實際配達時間依官網公告為準。 

(7). 離島區域及其可配送區域、當日配區域、特殊點資訊、附加服務計費、新商品服務計費等服務項目如有更動，依官網/契客專區公告為主。 
二、運費付款資料（請詳填下列資料） 

 

1.結帳方式： □ 月結【結算日為每月______日】         □ 現結【當日付現】         □ 其他 
 現結若選擇發票不列印，將由速達協助對獎，並將中獎發票寄至寄件人地址或以手機簡訊通知 

  收件人：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   地址：□同公司 □同通訊___________ 
2.月結付款日： 發票開立「日」起  □15  □30  天內付款。(例：發票開立日期為 4/1，選擇 30 天內付款，則須於 5/1 前完成) 
3.付款方式： □ 匯款   戶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敦南分行 

銀行解款代碼：8220163         匯款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解款代碼：8220163         匯款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現金【本公司業務親自收取】             □ 帳單金額未達____________元，一律收取現金  
□ 代扣運費：由統一速達（股）、統一客樂得服務（股）逕從所代收之貨款中扣抵運費金額  
□ 支票【支票到期日勿超過應付款日】       □本公司業務親自收取         □ 郵寄【□附回郵信封】 

叁、統一客樂得 - 代收服務                          優惠編號：          
一、貨到收現之貨款支付、結帳方式及手續費級距  

1. 貨款支付及結帳方式： 

選擇支付方式/付款日 □ 週結式/每週週五 □ 月結式/每月五日 

結算期間 付款日之上週週一至週日之甲方實收貨款 付款日之前月一日至月底之甲方實收貨款 

1-1. 貨款結帳方式採實收實付制：將結帳期間內甲方出貨之實收貨款已配達且已入帳者方支付予甲方。 

甲方帳務資料 

銀行  分行/庫局社  

帳號  戶名  

1-2. 乙方將依甲方所選擇之貨款結帳支付方式，於付款日匯款。前述二種結帳方式之付款日如遇銀行休息日則順延之，並雙方

同意銀行匯款手續費應由甲方負擔。 

⊙若提供之帳戶非中國信託之帳戶，匯款時會由中國信託自動扣除銀行匯款費用（單筆匯款金額 200 萬元以內/10 元） 

2. 手續費計算級距單位：甲方委託乙方代收貨款之手續費計算如下（按件計算）                   單位：新台幣（含稅金額） 
                    項目                    

規格 
代收貨款(總金額) 手續費 代收貨款(總金額) 手續費 

牌價 2,000 元以下 30 元 10,001~20,000 元 120 元 

牌價 2,001~5,000 元 60 元 20,001~50,000 元 150 元 

牌價 5,001~10,000 元 90 元 50,001~100,000 元 300 元 

     

     

⊙結算貨款時，將自動扣除代收貨款手續費。如甲方選擇自代收貨款中扣減運費金額， 抵付運費者，乙方並將自代收貨款中

扣抵甲方應給付乙方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運費。 

二、退貨時相關處理注意事項  
乙方執行本業務時如遇收件人明確表示拒收商品、拒絕支付該商品之代收貨款金額或支付之貨款金額不足等狀況時，則該件商

品將於通知甲方確認後 3 日內退回甲方處；如遇收件人長期不在家或其他因素狀況而無法將該商品配達時，則該件商品將於通

知甲方確認後 7 日內逕行退回甲方處。甲方仍應將辦理前述未配達商品退貨手續費支付予乙方。 

➢ 退貨作業處理費：□依牌價  □協議價格       元。 

肆、約定及注意事項   
1. 本書面簽訂之同時，甲方已確認並同意遵守託運條款、代收貨款協議條款及共同協議條款。 

2. 上述報價單之有效期間內，乙方保留調整價格與付款條件之權利，此一權利保留並已為甲方所確認、知悉。 

3. 乙方如有服務項目的新增或變更，以官網公告之內容為準。 

4. 本書面之空白處請確實填寫，如有遺漏或虛偽不實者，應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5. 合作期間，如有需要使用乙方商標者，請與乙方聯繫經同意後方可使用，非經乙方授權不得擅用乙方商標。 

6. 合作期間，如因情事變更或甲方有違反本協議之約定事項時，乙方得提前終止。 

7. 對於報價單及宅急便服務有任何問題及建議事項，請透過服務電話：412-8888(手機請加 02)或 

服務信箱：service@mail.t-cat.com.tw 反應。預約集貨可撥打自助語音寄件專線：412-8689(手機請加 02)。 

8. 甲方不得交寄託運條款第四條所載得拒絕託運之貨品【包含違禁物品、現金、票據、股票、珠寶、古董、藝術品、貴金

屬、信用卡、提款卡、標單、文件、信函、違反法令之貨品】。甲方違反託運條款寄送前述物品，或託運單未詳實填寫完

全或託運單之填寫虛偽不實所生之損害及責任，乙方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9. 若甲、乙方配合運費、手續費為牌價，因屬市場公開價格勿需再協議，不需進行續換約，甲方保有使用客戶代號之權利。 

10. 備註：                                                                                     

立書人：   
（甲  方） （乙  方）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統一速達(股)有限公司 

負責人/代表人： 公司地址：台北市重陽路 200 號 4 樓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代表營業區：________營業區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統一客樂得服務(股)公司 

 公司地址：台北市重陽路 198 號 5 樓 

  統一編號：13131413 

 

西    元                    年                    月                    日 

統一速達 統一客樂得 

營業區區經理  
簽約  

S D 

姓名  路線別  地區經理  

營業所所長  員編  帳務審核  地區經辦  

第一聯：統一速達存查聯   第二聯：客戶存查聯    第三聯：統一客樂得存查聯    第四聯：客戶資料黏貼聯                        2024 年 11 月版 

註 1：現金二萬元(含)以內運費，請多加利用四大超商(7-11、全家、OK 及萊爾富超商)及郵局繳款。 

註 2：開立支票抬頭請書寫公司名稱，禁止以客票(非本公司抬頭之支票)交付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客服：可掃描右方 QR Code 

24 小時預約寄件 
黑貓寄取站查詢 
黑貓小助手問題解答服務 



【統 一 速 達 - 託 運 條 款】 
第一條 
本託運條款於託運人將其貨品委託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運送人）辦理宅急便託運業務時適用之，託運人並同意以下各條款之約定。 
第二條 

一. 託運人於託運貨品時，應依託運單之內容詳實填載，若有疑義或地址不明者，運送人得檢驗之。 
二. 託運人託運之貨品價值超過貳萬元者，應使用報值宅急便服務，於託運單上詳填品名及報值金額，並加付報值費，報值金額以伍萬元為限。 
三. 託運單之填寫如有虛偽不實者，運送人不負任何運送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條 
託運人應按貨品之性質、重量、容積等，做妥適之包裝，違者，運送人得拒收或要求另為妥善之包裝或由運送人或代收店包裝，但其費用由託運人負擔。 
第四條 
若託運人故意或過失有下列第一款至第六款所列或有第七款所列之情況發生時，運送人得拒絕受理託運業務： 

一. 不合本託運條款規定之委託申請。 
二. 託運人未按規定填寫託運單者、託運單未詳實填寫完全。 
三. 未按貨品之性質、重量、容積等做妥適之包裝者。 
四. 託運人要求額外之負擔者。 
五. 文件之運送違反法令規章者（含但不限於郵政法）。 
六. 貨品為下列物品時： 

1. 槍炮彈藥刀劍類等危險、違禁物品(含所有法令規定之危險物品及禁運品)。 
2. 運送人特別規定拒絕受理之貨品，如下： 

◎依貨品性質區分： 
＊託運貨品(含包裝)長、寬、高之總和不得超過 150 公分(低溫貨品不得超過 120 公分)、重量不得超過 20 公斤。 
＊現金、票據、股票等有價證券或珠寶、古董、藝術品、貴金屬等貴重物。 
＊信用卡、提款卡、標單或類似物品。 
＊遺骨、牌位、佛像等。 
＊動物類：狗、貓、小鳥等。 
＊證件類：諸如准考證、護照、機票類等。 
＊不能再複製之圖、稿、卡帶、磁碟或其他同性質之物品等。 
＊煙火、油品、瓦斯瓶、稀釋劑等易燃、揮發、腐蝕性物品。 
＊檢體、有毒性物品。 
＊具危險性或有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之物品。 
＊其他經運送人認定無法受理之物品。 

◎依貨物價格區分： 
＊託運貨品價值超過新台幣貳萬元者。 
＊託運之貨品為依本條款第二條報值且報值金額超過新台幣伍萬元者。 

七. 天災地變(含政府公告之法定疫情)或不可抗力之情事發生時。 
第五條 
在確保運送品質之前提下，託運人同意運送人所受理之貨品得交由運送人以外之其他單位或業者運送，惟運送人仍應依本條款擔負運送上之責任。 
第六條 
託運人同意以下列規定之人為所認可之交付對象： 

一. 交付地點為住宅之情況，以管理人、同住者或類此之人。 
二. 交付地點非前項之情況，以管理人、共事者或類此之人。 

第七條 
一. 運送人於無法確認收件人之身份或收件人（含第六條之對象）拒絕收受或有其他理由無法收受時，於不負遲延及保管責任之前提下得要求託運人在相

當期間內對貨品做處置指示，違者運送人得按貨品之性質逕為處置或將貨品退還託運人。 
二. 貨品指定配達日限於運送人收貨日後七日內，運送人於收貨日後七日內無法送達者，得按貨品之性質逕為處置或將貨品退還託運人。 
三. 有關依本條規定處置所生之費用應由託運人負擔。 

第八條 
一. 運送人於運送中得知貨品為第四條之物品時，為防止其運送上之損失，得即刻進行卸貨處置，其所需之費用應由託運人負擔。 
二. 任何因前項所載貨品、託運單未詳實填寫完全或託運單之填寫虛偽不實所致之損害及責任(含但不限於託運人託運之貨品致運送人遭政府機關裁處之

處分、罰鍰)，託運人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第九條 
運送人於下列事由所引起貨品之遺失、毀損、遲延送達等損失時，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一. 貨品之缺陷、自然之耗損所致者。 
二. 因貨品之性質所引起之起火、爆炸、發霉、腐壞、變色、生銹等諸如此類之事由。 
三. 因罷工、怠工、社會運動事件或刑事案件所致者。 
四. 不可歸責於運送人所致者。 
五. 因無法預知或不可抗力因素(含政府公告之法定疫情)或其他機關之決定所致之交通阻礙。 
六. 因地震、海嘯、大水、暴風雨、山崩或疫情等諸如此類之天災所致者。 
七. 因法令或公權力執行所致之停止運送、拆封、沒收、查封、或交付第三人者。 
八. 託運單記載錯誤，或因託運人、收件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 
九. 若係「因託運物品本身之『質變』」或『無法證實係統一速達作業之疏失』」者。 

因前述事由致運送人受有損害者，運送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條 

一. 符合第四條之貨品，運送人除得立即中止或解除運送契約外，當其遺失、毀損、遲延送達等，運送人概不負賠償責任。 
二. 託運人於交寄貨物時，若未載明貨物品名、性質(諸如易碎、易變質、腐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等)者，運送人得依公路法之規定主張責任限制。但非可

歸責於運送人之事由而致者，運送人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運送人於將貨品交付收件人後，運送人之責任消滅。  
第十二條 

一. 因貨品遺失所產生之損失，運送人將按貨品之價值（於發送地之貨品價值，以下同），於其責任限度額新臺幣貳萬元整（以下稱「限度額」）的範圍內
賠償之。 

二. 因貨品毀損所產生之損失，運送人以貨品之價值為基準依其毀損之程度，於限度額的範圍內賠償之。 
三. 因貨品遲延送達（係指貨品未於送達預定日交付，但如係收件人不在收件地址處，運送人已以「不在聯絡單」、電話、簡訊或其它方式通知者，不在

此限）者，運送人對託運人發生之損害，則於運費之範圍內賠償之。 
四. 如有同時發生貨品遺失、毀損、遲延送達所產生之損害賠償總額計算，運送人亦僅於限度額之範圍內賠償之。 
五. 如為依本條款第二條報值之貨品遺失、毀損，運送人於報值金額範圍內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賠償上限為新台幣伍萬元整。 
六. 除上述規定外，運送人對任何間接或衍生性損失皆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本條款所未規定者，概依運送人營業所所示之託運注意事項辦理，若有未及者，則依相關法令或習慣處理之。 
第十四條 
任一方因天災、法定疫情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協議展延履約期限；若有不能履約之情形，得協議終止運送契
約。 
第十五條-個人資料條款 

一. 為提供您貨品託運服務（下簡稱「本服務」）及完成本服務，您同意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予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本公司」）為提供本服務
所必要之利用。 

二. 為完成本服務，您除同意本公司得以電話、電子郵件、簡訊等方式聯繫您，您並同意本公司得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交易相關服務之配合廠商利用
（如：統一超商）。 

三. 本公司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持續妥善管理、保存您因本服務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至要求變更, 停止或刪除為止。然如依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 如您不願意提供您的基本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一步提供本服務，尚請您包涵。 
五. 關於詳細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請參閱：http://www.t-cat.com.tw/member/privacy.aspx 說明。 

第十六條 
託運人的託運行為、託運物品，不得違反法令及侵害他人權利，若有違反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運送人得終止、解除託運業務，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統 一 客 樂 得 - 代 收 貨 款 協 議 條 款】 
第一條 (配送及代收貨款之委託) 
本協議以甲方委託乙方代為配送商品並代收取該等商品之貨款為目的以下簡稱本業務並同意配送運費代收手續費代收貨款等款項支付之權利義務約定如下。
第二條 (貨損) 

1、 甲方確認並同意本業務之相關代收、運送條款、責任限制或可歸責於乙方所致之貨物遲延、毀損、遺失等權利義務關係均按乙方所訂定之託運條款執行之。 
2、 甲方託運之貨品價值超過貳萬元者，得使用報值宅急便服務，服務說明依「統一速達(黑貓宅急便)暨統一客樂得(黑貓 PAY)服務報價暨協議事項」〈貳、統

一速達-配送服務之-2 說明-第 5 項〉規定辦理。 

第三條 (帳務結算) 
1、 甲方同意本業務之配送運費、退貨商品之退貨運費、代收手續費及銀行匯款手續費等，乙方依報價約定向甲方收取，前述費用如甲方未依約定付款，乙方

得於代收款項逕行扣下。 

2、 乙方如發現支付甲方之代收款項金額有溢付情形（例如：因退貨原因致使乙方溢付甲方代收貨款金額時），溢付金額需於次回付款日之應付款項結算時扣
除，若無法及時扣除，甲方亦應於次回付款日，將乙方溢付之金額立即返還並匯入於乙方所指定之銀行帳戶。 
◎乙方指定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西松分行  銀行解款代碼：8220679  帳號：679530004091 戶名：統一客樂得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條 (本協議之解除/終止) 
1、 當任一方違反本協議書之任一規定，且經他方催告仍未改善者，他方得解除、終止本協議。 
2、 承第三條第 2 項之規定甲方如未按約定期日匯回返還乙方溢付之款項時，或有第三條第 1 項之情形時，乙方得暫停本業務之服務，限期甲方清償積欠款，

如經乙方催告後甲方仍未於所約定期間內清償時，乙方得逕行解除、終止本協議，經解除、終止後甲方仍需償還積欠款項。 
3、 合約之一方擬提前終止本協議時，得於壹個月前通知他方後終止本協議。 
第五條 (貨物之瑕疵) 

乙方對於託運貨物不負任何瑕疵擔保責任，若有消費者主張貨品短缺、瑕疵、品名不符等關於託運物內容之情事，乙方將依作業流程進行退貨，乙方對於甲
方及消費者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第六條 (代收金額更改) 

甲方委託乙方代收款項之金額如因故需要更改，甲方必須向乙方提出改單證明單申請更改，乙方確認後，依照更改後之代收金額收取代收手續費；若更改為
不需收款，甲方應依本合約參一 2 手續費計算級距最低牌價，(然不得為 0 元）支付處理費。 
第七條 (託運單資料更改) 

甲方將託運商品交付乙方後，除退貨回甲方外，不得變更託運單之收件人。 
第八條(簽約相關注意事項) 
1、 本報價單所示之價格，自雙方簽章完成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依簽約勾選期限為主，又協議期滿前雙方須重新簽訂報價協議書。 

2、 上述報價單之有效期間內，乙方保留價格調整權，此一權利保留並已為甲方所確認、知悉。 
3、 本書面之空白處請確實填寫，如有遺漏或虛偽不實者，應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第九條 (協議事項) 

1、 任何因本協議書所未規定之事項或對本協議之條款內容解釋有異議所致之爭議時，甲乙雙方應本諸誠信原則共同協議解決之；如有爭訟時，雙方同意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 本協議書壹式叁份，由甲乙雙方各持為憑。 

第十條 (防疫條款) 
1、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天災、人禍等不可歸責於他方之事由，致本合約約定之權利義務變更延遲停止或取消等，一方同意不向他方求償或是追究任何責任。 

【統 一 速 達 暨 統 一 客 樂 得 – 共 同 協 議 條 款】 
第一條(個人資料條款) 

1、 為提供甲方代收託運服務(下簡稱「本服務」)及完成本服務，甲方同意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給予統一速達暨統一客樂得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本公司」)
為提供本服務所必要之利用。 

2、 為完成本服務甲方除同意本公司得以電話、電子郵件、簡訊等方式聯繫外，並同意乙方得將甲方個人資料提供交易相關服務配合廠商利用(如：統一超商)。 

3、 乙方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持續妥善管理、保存甲方因本服務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至甲方要求變更, 停止或刪除為止。然如依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4、 如甲方不願提供基本資料，乙方將無法進一步提供本服務，尚請甲方包涵。 
5、 關於詳細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請參閱統一速達：http://www.t-cat.com.tw/member/privacy.aspx 統一客樂得：https://www.ccat.com.tw/Home/Privacy。 

第二條(誠信協議條款) 
甲、乙雙方為維護本合約簽署當事人之共同利益，確保交易清廉，同意並保證如下： 
1、 一方及其成員(包括但不限於董事、經理人、受雇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下稱「所屬員工」絕不以任何直接、間接方式要求、期約、收受、

給予他方所屬員工或相關廠商(包括但不限於雙方交易有關之第三人)任何有形或無形之不正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賄賂、抽成費、回扣金、餽贈等)。  
2、 一方知悉所屬員工或相關廠商(包括但不限於與雙方事項有關之第三人)，涉及上述不正利益時，應立即主動以書面或口頭指名告知對方， 雙方聯絡訊息如

下：甲方聯絡：            ，乙方統一速達聯絡：02-27887887 轉 2510(內控暨風險管理 team)，統一客樂得聯絡：02-27889588 轉 2928 (經營企劃 team) 。 

任一方於本合約或本交易中如有涉及上述不正利益之情事者，他方有權隨時無條件終止本合約及其他合約或交易。 
第三條(禁止宣傳條款) 
1、 本合約期間內，非經乙方之書面許可，甲方不得自己或透過第三人於任何商業媒體上(包括但不限於報紙、雜誌、書刊、電視、廣播、網路等)揭露或使用

統一企業、統一超商、統一集團、統一速達、統一客樂得或相類似之名稱或商標進行商業宣傳與作為行銷之用，若有違反，除賠償乙方新台幣貳佰萬元作
為懲罰性違約金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外，乙方得不經催告逕自終止或解除本合約。 

2、 本合約期間屆滿、或終止後二年，甲方除仍需負前項之義務外，並不得使用乙方之企業商標與名稱，若有違反甲方應依前項之約定賠償乙方。 

3、 甲方應擔保其員工(包含離職)、及與本合約有關之顧問、合作公司及其員工(包含離職)等均應同樣遵守上述規定，該等人員如有違反視同甲方違反。 
第四條 (機密保護/特別條款) 
1、 因執行本合約之工作或提供服務而由一方提供他方之一切商業文件及資料，倘屬機密資料或具有專屬性者，提供之一方應於適當明顯之位置處標示〔機密〕

或〔專屬〕註記（倘非以書面方式提供者，則應於事前或嗣後立即以書面方式確認之），惟該等文件及資料之所有權仍歸屬提供之一方。又收受之一方除
應採取適當之方式保護之，並僅得為本合約之目的而使用，而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或提供予其他人。本合約所約定之工作或提供之服務完成時，或提供之
一方認為收受之一方無繼續使用或保存之必要時，提供之一方得要求收受之一方返還所提供該等文件及資料之全部或一部。 

2、 前項機密或專屬文件及資料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一方或其受僱人、業務承攬人在本合約執行過程中所取得或知悉之他方合作廠商、客戶、通路對象、業務內容、帳戶、財務及其他交易相關之文件與資料。 
(2) 有關本合約之企劃、方案、執行步驟以及所開發之其他文件及資料(不包括本合約廠商應交予超商之相關作業系統軟、硬體文件及資料)。 

(3) 本合約所含蓋之電腦資料皆一律視為機密資料，包含媒體所儲存之資料。 
3、 於本合約屆滿或提前終止後二年內，本條規定之保密義務，仍繼續有效。 
4、 一方之受僱人、業務承攬人離職或調職時亦同。 

5、 甲方因承辦業務所獲得之資訊，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恪遵保密原則，如有違反應依合約及法令負完全賠償責任。甲方違反本條所規定之保密義務時，除須
負完全之賠償責任之外，亦應給付乙方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貳佰萬元整。 

第五條(合約之終止及效力)  

1、 合約之一方擬提前終止本協議時，得於壹個月前通知他方後終止本協議。倘乙方依本項提前終止本協議時，甲方同意不向乙方請求或主張任何因此所生
之損害賠償或懲罰性違約金。 

2、甲方若有下列各款之情形時，乙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協議，如因此造成乙方之損害，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甲方違反本協議(包含託運條款、代收貨款協議條款、共同協議條款)任一約定。 
（2）甲方利用本配送服務或代收服務，而有違反法令、侵害他人權利，或有違反法令、侵害他人權利之虞，前述情事之法律責任由甲方自負、與乙方無涉。 
第六條(管轄法院) 

若本協議涉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http://www.t-cat.com.tw/member/privacy.aspx


 

        

 

 

 

 

 

 

  

  

 

 

統一速達暨統一客樂得簽約-檢附資料 
客戶資料（請客戶詳填粗框內之資料）                                                                            

公司名義簽約檢附資料    個人名義簽約檢附資料 

  □公司帳戶存摺正面影本   □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個人帳戶存摺正面影本 

  □其他:                                       

 

 

1.【公司負責人或個人身分證影本資料】 

   

 

2.【公司或個人存摺影本】 

 
證件留存方式提醒： 

若有簽訂客樂得服務，相關證件影本資料請轉回客樂得留存。謝謝 

 

 

 

3.【公司營業登記影本資料】 

以上資料僅提供統一速達暨統一客樂得簽約證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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